
三湘都市报3月30日讯
3月30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
服务中心获悉，2026年4月全
省将统筹开展558场公共招聘
活动，覆盖综合招聘、行业专
场、 群体定向等多个类别，其
中省本级与长沙市线下活动

尤为密集，开福区、芙蓉区、宁乡市等多地将搭建
“家门口的招聘平台”， 精准对接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需求。

招聘活动形式丰富多元，包含综合专场、行业
专场、群体专场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求职群体需
求。省本级层面聚焦重点行业与群体，线下活动集

中在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4月1日，湖南省综合专
场招聘会（九）将率先启幕，线上同步在湘就业视
频号开播……所有招聘活动均由各级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组织，专场类别涵盖综合服务、行业精准对
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灵活就业人员等多个
群体，求职者可通过湘就业平台、各地人社部门微
信公众号、抖音号等渠道查询详细岗位信息。如需
咨询，可拨打对应活动联系方式，省本级咨询电话
为0731-85063717、0731-85063719。

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提醒， 具体活动安排以
实际举办地为准， 建议求职者提前关注相关平台
发布的最新信息，做好求职准备。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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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以案释法阐明“软暴力”也是家庭暴力

长期辱骂、限制正常社交均属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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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记者了解到，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
研究团队近日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上正式发表
一种植物新种，美冠水晶兰。这种通体洁白、花冠
橙白相间的“幽灵之花”，最早于2021年在舜皇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发现。 研究人员经过连续数
年的野外调查和分子研究后确认， 它并非普通水
晶兰，而是一个此前从未被描述过的新物种。

作为一种菌根异养植物， 美冠水晶兰自身不
含叶绿素， 无法像普通植物那样通过光合作用获
取能量，而是依靠与地下真菌共生“借粮生存”。由
于整体呈现晶莹洁白的状态，它也被称为“幽灵植
物”或“幽灵之花”。

与常见的水晶兰相比， 美冠水晶兰最大的特
点，就是“长得不太一样”。研究人员介绍，它的花
瓣通常有4—5片，肉质、光滑，最醒目的是颜色：花
瓣下部约四分之三呈纯白色， 而顶部四分之一则
带有明亮的橙黄色， 看起来像是给花冠镶上了一
圈暖色“花边”。

“从整体上看，它是一片透明的白色，但花冠
前面一部分是橙黄色， 给人的感觉特别舒服，也
特别漂亮。” 参与研究的湖南舜皇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欧阳文祥介绍，正因为
花冠十分美丽，研究团队最终将其命名为“美冠
水晶兰”。

除了花色特殊， 它和普通水晶兰还有另外两
个明显区别。首先是花期更早，普通水晶兰一般在
6月至10月开花，而美冠水晶兰通常在每年3月至
6月出现，最早3月便能见到踪影。其次是果实形态
不同，普通水晶兰成熟后会形成直立的蒴果，而美
冠水晶兰结出的则是浆果， 成熟时果柄会自然向
下弯曲下垂。

研究团队介绍，目前美冠水晶兰仅在舜皇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集到模式标本，其具体分布
范围仍不明确。欧阳文祥表示，美冠水晶兰被发
现的区域，多分布在舜皇山海拔较高、保存较完
整的原始阔叶林和灌木林中，这些地方生态环境
稳定、人为干扰较少，为特殊植物提供了理想的
生长空间。

美冠水晶兰的发现， 是近年来东亚地区水晶
兰亚科物种多样性不断被揭示的又一例证。 这类
菌根异养植物因其生活周期特殊、 地上部分出现
时间短且不显眼，其多样性很可能长期被低估。也
再次证明， 即便是在我国植被调查相对深入的亚
热带地区，仍存在尚未被发现的植物新物种，彰显
了我国自然保护地在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探索
中的重要作用， 也为后续的植物资源调查和演化
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参考。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曾冠霖

人格贬损不是“小事一桩”

不少人误以为，只有拳打脚踢才算家庭暴力，而持续
性语言攻击、人格贬损只是“夫妻拌嘴”“小事一桩”。

在一起离婚纠纷案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打破家
庭“软暴力”这一看不见的牢笼，帮助受害人卸掉心理枷锁，清
晰认定“隐形家暴”。

此案中，张某长期酗酒，酒后频繁对妻子赵某进行辱
骂、言语恐吓，甚至以暴力威胁逼迫对方同意离婚。日常生
活中，张某也常因打牌输钱等琐事，动辄打骂、侮辱配偶与
子女，多次叫嚣“女人不打不听话”，对家人实施持续性精
神摧残。

妻子赵某起诉至法院离婚，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害赔
偿金。2024年2月，法院依法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女由
赵某抚养，并判令张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1万元，以司法
裁判为受害人撑腰，向家暴行为“亮剑”。

婚姻以尊重为基础，精神控制须担责。
北京市二中院民六庭三级高级法官王军华表示，这

起案件的判决，传递了清晰的司法态度：任何人无权以婚
姻名义侵害配偶人格权、 实施精神控制。 语言暴力不是

“家务私事”，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法
律约束。

长期不让配偶正常社交造成伤害也是家暴

长期限制配偶与他人正常交往， 算不算家庭暴力？重
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给出了明确回答：算。

王某与丈夫赵某结婚已有40多年。婚后，赵某在没有
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长期怀疑王某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
其通过殴打、辱骂、侮辱等方式，强行限制王某与他人正常
联系。

比如房屋装修期间，王某在中秋节给装修工人送月饼
表示感谢， 赵某据此认为王某与装修工人有不正当关系；
双方在银行办理贷款过程中，王某与银行工作人员闲聊时
为其推荐了中医，赵某也认为王某与银行工作人员有不正
当关系……

渝中法院审理认为，赵某无端怀疑妻子，并以殴打、辱
骂、侮辱等方式，禁止、限制王某与他人正常接触，不仅侵
害了王某的身体权、健康权和名誉权，还干涉了她的人身
自由，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构成了侵害，依法认定为家庭暴
力，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纠纷，不属于家务事

“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有本质区别。”最高人民法院民
一庭副庭长冉克平对此进行解析，家庭暴力的核心特征在
于控制与伤害，具有长期、反复和周期性，并不是简单的情
绪失控或偶发冲突。从司法实践看，家庭纠纷的双方一般
处于平等状态，能自由表达利益诉求，多为双向沟通冲突。

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冉克平表示，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人民法院会根据具体案情，对所诉行为是否属于家庭
暴力作出认定，全面、立体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使“硬暴
力”“软暴力”都无处遁形。

家庭不是情绪宣泄口，婚姻需要平等相待。
任何以侮辱、恐吓、胁迫方式侵害配偶权益的行为，都

应被坚决抵制。请记住：暴力之下，沉默不是保护，而是纵
容。面对家庭暴力威胁时，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让我们携起手来，对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让
每一个家庭都是安全的港湾。 ■据新华社

恶语相加贬损伴侣；以威胁、恐吓手段控制配
偶……亲密关系变成“精神牢笼”。这些行为虽没有
留下明显的身体外伤， 却造成持久的心理创伤，严
重侵害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破坏家庭和谐。

今年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十周年。最高人民法
院3月30日发布典型案例，以案释法阐明“软暴力”
也是家庭暴力，以司法审判之力，推动构建平等、尊
重、信任的婚姻家庭关系。

湖南4月将推出558场公共招聘活动

舜皇山发现植物新种“美冠水晶兰”

湖南舜皇
山发现水晶兰
属新物种“美冠
水晶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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